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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建设标准根据国家计委《关于制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几点意见》（计标[1987]2323

号）、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关于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工作暂行办法》（（90）建标字第 519

号）以及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和〈工程建设标准出版印刷规定〉的

通知》（建标[1996]626号）的要求，结合农业行业工程建设发展的需要而编制。 

本建设标准共分 12 章：总则、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选址与

建设条件、工艺与设备、建筑与建设用地、配套工程、防疫设施、环境保护、劳动定员和主

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建设标准由农业部发展计划司负责管理，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释。在标准执行过程中如发现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农业部工

程建设服务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59号，邮政编码：100081），以供修订时参

考。 

本标准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展计划司 

本标准主持单位：  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本标准编制单位：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田立亚 廉亚平 耿如林 王新谋 陈清明 董红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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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对集约化养猪场工程项目决策和建设的科学管理，正确掌握建设规范，合理

确定建设水平，推动技术进步，全面提高投资效益，特制订本标准。 

1.0.2   本建设标准是编制、评估和审批集约化养猪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依

据，也是有关部门审查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和监督、检查项目整个建设过程的尺度。 

1.0.3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新建工程，改（扩）建工程可参照执行。 

1.0.4  集约化养猪场建设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   贯彻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方针，因地制宜，选用科学的生产工艺，做到技

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 

    2   贯彻节约能源、用水、用地和环境保护等有关政策法规。 

    3   改（扩）建项目应充分利用原有的生产设施和设备。 

4   养猪场一般应一次建成，如需分期建设，先期工程应形成独立的生产能力，后续工

程应不妨碍已建项目的正常生产和防疫。 

1.0.5   集约化养猪场建设除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定

额或指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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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

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7824.1  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建设 

GB/T 17824.4－1999 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 50011-200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52-95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7959-87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 

GB 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6-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J 39-90  村镇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NY 5027-2001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标准 

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9号《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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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   语  

3.0.1   集约化养猪 intensive pig  

在一定规模的场地内，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新的工艺与技术措施，进行精

心管理的养猪生产方式。 

3.0.2   全进全出制  all-in and all-out system 

    为便于管理、严格防疫，对猪舍及其设备用具的彻底清洗、熏蒸、消毒，采用每批猪同

一天进场或进同一栋舍，同一天出场或同一天出同一栋舍的管理制度。 

3.0.3   阶段饲养  phase feeding 

按照畜禽生产特点，将生产周期划分为不同日龄或几个生产阶段，并按各个阶段实行不

同营养供给的饲养方式。 

3.0.4   多点布局   multi-location of pig farm layout 

从工程措施入手，将配种、妊娠、分娩母猪舍与断奶仔猪舍和生长育肥猪舍分别安排在

三个场点饲养，各场点保持足够卫生防疫间距，由此完成商品猪生产全过程的饲养方式。 

3.0.5   资源化  reclamation 

    把废弃物转化为资源的系统过程。 

3.0.6   无害化  harmless 

使废弃物的有害成分达到不危害人类生存环境和畜禽生产环境的系统过程。 

3.0.7   减量化  reducing quantity 

    使废弃物减小体积、减小重量、减少污染总量的处理过程。 

3.0.8   净道 non-pollution road  

猪群周转、饲养人员行走、场内运送饲料的专用道路。 

3.0.9   污道  pollution road 

  粪便等废弃物、病死猪出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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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 设 规 模 与 项 目 构 成  

4.0.1   集约化养猪场的建设，应根据本地区畜牧业发展规划、资源、投资和市场需求，以

及建场条件、技术与经济等因素，确定合理的建设规模。 

4.0.2   集约化养猪场的建设规模，以年出栏商品猪头数表示，不同建设规模可按表 4.0.2

确定。规模在 30000头以上时，宜按猪群类别分别建设。不同规模的养猪场，基础母猪的头

数应符合表 4.0.2规定。 

表 4.0.2  不同规模养猪场基础母猪头数指标      

建设规模 （头/年）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50000 

基础母猪头数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3000 

4.0.3 集约化养猪场的项目构成，按功能要求分为生产设施、辅助生产设施、配套设施

及管理、生活服务设施。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生产设施：配种、妊娠舍、分娩哺乳舍、保育猪舍、生长猪舍、育肥猪舍、病猪隔

离舍和装、卸猪台； 

    2   辅助生产设施：淋浴消毒室、兽医化验室、饲料库、物料库、车库、修理间、饲料

加工间、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施、污水及粪便处理设施等； 

    3   配套设施：场区工程、汽车库、机修车间、变配电室、发电机房、锅炉房、地磅房、

水源井、水泵房、蓄水构筑物及通讯设施等； 

    4   管理及生活服务设施：办公用房、食堂、宿舍、门卫值班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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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 址 与 建 设 条 件  

5.0.1   场址选择应进行方案论证，应符合当地土地利用发展规划和村镇建设发展规划的要

求。 

5.0.2   场址应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充分利用当地已有的交通条件。 

5.0.3   场址必须有满足生产需要的水源和电源、周围要有足够的土地面积消纳其粪便。 

5.0.4   场址应在地势高燥、平坦处，不占或少占耕地。在丘陵山地建场时，应尽量选择阳

坡，坡度不宜超过 20°。 

5.0.5   场址应具备满足建设工程需要的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 

5.0.6   场址与居民点的间距应在 2000m以上；与其他畜牧场、畜产品加工厂的间距应不小

于 1500m；与主要公路、铁路距离应在 1000m以上。 

5.0.7   场址位置应选在居民点的下风向处，地势宜低于居民点，离开居民点污水排出口

500m以上。场址应远离机场、高速公路、铁路，与噪声较大工厂的距离应在 1000m以上。 

5.0.8   以下地段或地区不得建场： 

    1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9号《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区段； 

    2   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畜禽疫病常发区或集市，贸易市场附近（2000m 以内）； 

3   山谷、洼地等易受洪涝威胁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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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 艺 与 设 备  

6.0.1   集约化养猪场的工艺与设备水平，应依据建设地区的技术经济条件、建设规模和管

理水平等确定，宜适度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应遵循优质、高产、节能、节水、降低成本和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则。 

6.0.2   集约化养猪场宜采用下列饲养工艺： 

1   宜采用四阶段饲养。每组猪实行“全进全出”全年均衡生产的工艺流程。四阶段饲

养设置配种妊娠猪舍、分娩哺乳猪舍、保育猪舍及生长猪舍、育肥猪舍。配种妊娠舍也可根

据需要分别设置配种猪舍和妊娠猪舍。 

    2   有条件的猪场可采取多点布局,把基础母猪、保育猪、育肥猪分别布点饲养，各个

饲养点之间保持足够的防疫间距。 

3   各类猪舍宜采用自动饮水装置。 

4   人工或机械上料，食槽或自动料箱喂料。哺乳仔猪、培育仔猪、生长猪、育肥猪宜

采用自动料箱自由采食；种猪和后备猪宜采用食槽限量饲喂。 

5  采用人工或机械清粪。 

6.0.3 集约化养猪场的设备配置，应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条件和饲养工艺的要求选用性能 

可靠的定型专用设备，选用范围可按表 6.0.3确定。 

表 6.0.3  设备选用范围 

设备类别 设备选用范围 

饲养设备 分娩猪栏和保育猪栏宜采用全漏缝或半漏缝地面，其他猪栏宜采用半漏缝或实体地

面，人工或机械干清粪；食槽或自动料箱，人工或机械料车上料；自动饮水器供水。 

实验室设备 应配备能满足用于生产的人工授精、兽医化验、营养分析、环境监测等工作需要的

仪器设备。 

其他 大中型猪场应配置超声波诊断仪、测标仪、电子体重秤。 

 

 

 

 



 

 

 

7 

 

7   建 筑 与 建 设 用 地  

7.1     集约化养猪场总体布局与用地 

7.1.1   集约化养猪场总体布局应体现建场方针、任务，在满足生产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尽

量用沙荒地、废弃地，做到节约用地，少占或不占可耕地，。 

7.1.2   集约化养猪场总体布局应充分考虑今后的发展,为企业发展留有余地。 

7.1.3   集约化养猪场应划分为生活管理区（包括生活及管理用房、门卫等）、生产区（包

括各类猪舍）、辅助生产区（包括防疫消毒设施、饲料加工、饲料贮存等）和隔离区（包括

兽医室、病死猪处理、粪污处理设施等）。在进行总体布局时，应从人畜保健的角度出发，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合理分区,建立最佳生产联系和卫生防疫条件，合理安排各区位置。 

    生活管理区要布置在全场上风向和地势较高地段，生产区布置在生活管理区的下风向和

地势较低处，猪舍距围墙距离宜为 10～20m。隔离区位于生产区的下风向和地势低处，其间

距应在 50～100m。 

7.1.4   猪舍的朝向应符合《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建设》（GB/T 17824.1）的规定。 

7.1.5   集约化养猪场总体布局应从清洁生产着手，全面考虑粪便和污水的处理及利用。 

7.1.6   集约化养猪场的建筑物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防疫间距与防火间距，生产区与生活管理

区之间的防疫间距应不小于 50m，中间应设围墙隔离；猪舍间距应为 9～12m。 

7.1.7   集约化养猪场场内道路采用混凝土路面。主要干道为 6m 宽，一般道路宜为 3～4m

宽。 

7.1.8   场区净道与污道必须严格分开，不准交叉。 

7.1.9   集约化养猪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30%。场区绿化应与养猪场建设同步进行。 

7.1.10  集约化养猪场占地面积、生产建筑、辅助生产建筑、公用配套建筑、管理和生活建

筑面积指标按表 7.1.10 确定，表中规定的下限值适用于场址地形平整的情况，上限值适用

于地形比较复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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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0  养猪场占地面积及建筑面积指标  （ 单位：m
2
） 

建设规模 

（头/年）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生产建筑面积 

辅助生产

建筑面积 

公用配套 

建筑面积 

管理和生活

建筑面积 

5000 18000～21000 4980～5260 3900～4100 420 340～420 320 

10000 36000～39000 10090～10420 8600～8800 500 500～630 490 

15000 45000～52000 14180～14510 12400～12600 700 560～690 520 

20000 60000～71000 19310～19640 17080～17230 850 650～830 730 

25000 73000～83400 23780～24160 21300～21500 880 670～850 930 

30000 85600～98700 28240～28620 25600～25800 980 710～890 950 

50000 138700～158400 45200～45900 40500～40800 1100 850～1260 1500 

注: 1   表 7.1.10 中所列生产建筑面积数值按母猪漏缝地板单栏饲养计算所得，如采用实体地面或母猪群

栏饲养,建筑面积可增加 10%。 

 2   生产建筑面积包括舍内工作间 9～12m
2
，贮料间 9～12 m

2
。 

   3   30000 头以上、50000 头以下的猪场总占地面积指标按每饲养一头基础母猪需 55～65m
2
计算，不同

规模养猪场占地面积调整系数为：大型场（3 万头以上）：0.8～0.9；中型场（1～3 万头）：1.0；小型场（1

万头以下）：1.1～ 1.2。 

   4   30000 头以上、50000 头以下的猪场总建筑面积指标按每饲养一头基础母猪需 15～20m
2
计算，其他

辅助及公用配套建筑面积按每饲养一头基础母猪需 2～3m
2
计算。 

 

7.2     建筑与结构 

7.2.1   集约化养猪场的各类建筑应根据建设地区的气候条件、建筑物的用途及建筑场地条

件等区别对待。贯彻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经济合理，安全适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方

便施工的原则。 

7.2.2   猪舍建筑形式分开敞式，有窗式和密闭式等，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开敞式或有

窗式，但分娩哺乳舍和保育猪舍不宜采用开敞式猪舍，国内投资的集约化养猪场不宜建密闭

式猪舍。猪舍宜设计为单层单跨。如设备、动力条件良好，亦可修建多层猪舍，采用多层猪

舍时，必须有切实可行的防渗漏和防范上下层相互污染的措施。 

7.2.3   猪舍内净高宜为 2.6～2.8m；自然通风的猪舍跨度不超过 15m，机械通风的猪舍跨

度不超过 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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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养猪场抗震设计执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 

7.2.5   养猪场的耐火等级可按《村镇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 39-90）确定： 

1   生产建筑、辅助生产、公用配套及生活管理建筑耐火等级为三级； 

2   变配电室的耐火等级为二级。 

7.2.6   猪舍环境条件应符合《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GB/T  17824.4

－1999）的规定。 

7.2.7   猪舍的屋面设计执行《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建设》（GB/T 17824.1）的规定。 

7.2.8   各类猪群的饲养密度应符合表 7.2.8规定。 

表 7.2.8  各类猪群饲养密度指标 

猪群类别 每栏饲养头数 每头占猪栏面积（m
2
） 

种公猪 1 7.0～9.0 

空怀、妊娠母猪     限位栏          1 1.32～1.5 

  群饲 4～5 2.0～2.5 

后备母猪 4～6 1.5～2.0 

哺乳母猪 1 3.8～4.2 

断奶仔猪 8～12 0.38～0.42 

生长猪 8～10 0.6～0.9 

育肥猪 8～10 0.8～1.2 

 

7.2.9   集约化养猪场各类建筑结构选型可根据建场条件采用轻钢结构或砖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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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 套 工 程  

8.0.1    配套工程设置水平应满足生产需要，与主体工程相适应；配套工程应布局合理、

便于管理，并尽量利用当地条件。配套工程设备应选用高效、节能、低噪声、少污染、便于

维修使用、安全可靠和机械化水平较高的设备。 

8.0.2    集约化养猪场用水水质应符合《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标准》（NY 

5027-2001）的规定。 

8.0.3    集约化养猪场宜采用无塔恒压供水装置或采用能保证供水压力为 147～196kPa 的

水塔、蓄水池和压力罐等配套装置。 

8.0.4    不同规模养猪场如采用蓄水构筑物供水时，其容积应符合表 8.0.4规定。 

表 8.0.4  养猪场蓄水构筑物容积  

建设规模（头/年）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50000 

蓄水构筑物容积（m
3
） 80 100 150 150 200 250 400 

     

8.0.5    场区生产污水和生活污水应采用暗管排放，雨水应采用明沟排放，两者不得混排。 

8.0.6    管理、生活区建筑的给水、排水按工业民用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8.0.7    分娩哺乳舍和保育猪舍应考虑供暖，仔猪栏内还应有保温箱、红外线灯或电加热

板等局部采暖措施，其余猪舍可根据建设地区气候条件决定是否供暖。 

8.0.8    猪舍一般采用自然通风方式，必要时可辅以机械通风。 

8.0.9    猪舍可根据需要设置喷淋降温设施。 

8.0.10 电力负荷等级为二级。当地满足不了二级供电要求时，应设置自备电源。 

8.0.11   猪舍照明光源可采用白炽灯。猪舍自然光照或人工照明应符合《中、小型集约化

养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GB/17824.4）的规定。 

8.0.12   养猪场外部供电电压采用 10kV或 380/220V，电线和电缆均采用铜芯绝缘线。 

8.0.13   饲料加工间和饲料库的配置应符合保证生产、便于周转、合理贮备的原则。 

8.0.14   养猪场建设项目内配置的饲料加工间应与该建设项目规模相适应，并配备主、副

料库、成品库等必要的建筑设施。不同规模配套饲料加工间（厂）生产能力按表 8.0.14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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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表 8.0.14  饲料加工车间配套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头/年） 10000 20000 30000 50000 

设备生产能力(t/h) 1.5～2.0 2.5～3.0 3.5～4.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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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 疫 设 施  

9.0.1   养猪场应加强整体防疫体系，各项防疫措施应完整、配套、简洁、实用。   

9.0.2   猪场四周应建围墙，并有绿化隔离带，生产区入口处应设车辆消毒设施和人员淋浴

消毒间。进入生产区的人员、车辆应严格消毒。 

9.0.3   在生产区靠近生长、育肥猪舍附近设装猪台。装猪台入口与猪舍相通，出口与生产

区外相通，出售的商品猪只允许从装猪台装车外运。 

9.0.4   饲料库应具有向生产区外卸料的门和向生产区内取料的门，严禁场外饲料车进入生

产区内卸料。   

9.0.5   污水粪便处理区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施应设在隔离区内，并在生产区夏季主导风

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设围墙或林带与生产区隔离。 

9.0.6   生产区净道和污道应分开布置，不得交叉，并定期进行消毒。 

9.0.7   开敞式和有窗式猪舍应设置防护网。 

9.0.8   配置专用防疫消毒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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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环 境 保 护  

10.0.1   新建集约化养猪场必须进行环境评估。选择场址时，应由环境保护部门对拟建场

址的水源、水质进行监测并做出评价，确保猪场与周围环境互不污染。猪场各区均应做好绿

化。 

10.0.2   新建猪场的粪便和污水处理设施应与养猪场的建设同步进行，其处理能力、有机

负荷和处理效率应根据建场规模计算，处理后应达到当地环保部门要求的排放标准。 

1  猪日排泄量可按表 10.0.2估算。 

表 10.0.2  养猪场粪尿排泄量估算指标 

类    别 
每头猪日排泄量（kg） 

合计 

粪 尿 

公猪 2.0～3.0 4.0～7.0 6.0～10.0 

空怀母猪 2.0～2.5 4.0～7.0 6.0～9.5 

哺乳母猪 2.5～4.2 4.0～7.0 6.9～11.2 

断奶仔猪 0.7 1.3 2.0 

生长猪 1.3 2.0 3.3 

后备猪 2.1～2.8 3.0～6.0 5.1～8.8 

育肥猪 2.2 3.5 5.7 

     

    2   猪场粪便必须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加以合理利用。经无害化处理后的堆肥和粪便

应符合《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GB 7959-87），并及时运出场外。 

3   养猪场污水必须经过以生物降解为主的处理，处理后应尽量资源化利用，必须排放

时，应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规定。 

10.0.3   养猪场的空气环境、水质、土壤等环境参数应定期进行监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做

出环境评价，提出改善措施。 

10.0.4   集约化养猪场建设必须严格贯彻国家有关职业安全卫生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消

除或减少不安全因素,确保安全生产。 

10.0.5   各类猪舍的生产噪声或外界传入的噪声不得超过 80dB，对产生噪声较大的车间，

应控制噪声声源，或选用低噪声设备。 

风机、锅炉等噪声较大的设备，应采用隔音、消音或吸音等相应控制措施，使其噪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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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85dB。综合治理后的设备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10.0.6   采暖锅炉应选用高效、低阻、节能、消烟除尘的配套设备，其排放必须符合国家

和地方烟气排放标准。 

10.0.7   各种电气设备及其传动部分，必须设置防护罩、接地装置和避雷装置，以防意外

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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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劳 动 定 员  

11.0.1   集约化养猪场应根据建设规模和经营、管理的要求，本着人员精干、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原则，设置组织机构。 

11.0.2   场长、管理部门负责人及畜牧兽医总技师，应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及相应的技术

职称；技术人员必须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中等专业以上相关学历。 

11.0.3   从事养猪生产的饲养工人，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取得技术岗位证书，持证上

岗。其他工种人员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11.0.4   养猪场的劳动定员按每人每年平均生产商品猪 250～400头确定，其中饲养员不应

少于全场定员总数的 70%。 

11.0.5   各类集约化养猪场劳动定员可按表 11.0.5所列指标控制。 

表 11.0.5  养猪场劳动定员 

建设规模（头/年）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50000 

定员（人） 20～25 30～35 43～50 55～65 68～80 80～90 125～130 

其中管理人员（人） 4 6 7 8 12 14 18 

劳动生产率 

（头/人.年） 
200～250 285～330 300～350 308～360 315～370 330～375 3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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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主 要 技 术 经 济 指 标  

12.0.1   集约化养猪场建设应尽可能控制和降低建设投资，合理使用资金，充分发挥投资

效益，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12.0.2   不同规模的集约化养猪场投资估算指标及分项目投资比例应按表 12.0.2 的指标

控制。  

12.0.2  养猪场工程建设投资估算指标 

建设规模 

（头/年）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50000  

总投资指标 

（万元） 

340～440 650～810 840～1070 1100～1400 1320～1690 1500～1950 2400～3150 

生产设施 

（%） 

42.5～46.1 47.7～50.1 54.3～56.6 56.4～58.6 58.3～60.4 60.9～62.5 63.3～64.5 

辅助生产设施（%） 3.7～5.0  3.9～4.6 3.5～4.2 3.2～3.8 2.7～3.4 2.5～3.1 2.2～2.8 

公用配套设施（%） 30.8～31.4 28～28.6 22.5～23 21.2～21.9 20.1～20.7 18.6～18.7 17.4～17.2 

管理及生活设施（%） 7.1～8.8 5.7～6.8 5.1～6.2 4.7～5.6 4.5～5.3 4.1～5.0 3.6～4.4 

其他费用（%） 7．5 7.5 7.5 7.5 7.5 7.5 7.5 

基本预备费（%） 4.8 4.8 4.8 4.8 4.8 4.8 4.8 

 

12.0.3   集约化养猪场项目在保证工程质量前提下,应力求缩短建设工期，不同规模的集约

化养猪场的建设工期不宜超过下列规定。因自然影响因素或其他特殊原因延长建设工期者，

应参照当地“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有关规定办理。 

    1   规模为 5000头（包括 5000头）以下    4个月 

    2   规模为 10000 头                      8个月 

    3   规模为 15000、20000头               12个月 

4   规模为 25000、30000头               18个月 

5   规模为 30000 以上，50000头以下      24个月 

 

12.0.4   不同规模集约化养猪场建设，主要材料（钢材、木材、水泥）消耗指标应控制在 

在表 12.0.4规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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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4  集约化养猪场建设主要材料消耗指标 

材料 

 

轻钢结构 砖混结构 

钢材（kg/m
2
） 15～25 15～30 

木材（m
3
/m

2
） 0.01～0.02 0.02～0.04 

水泥（kg/m
2
） 80～100 120～180 

 

12.0.5   集约化养猪场饲料消耗指标应符合表 12.0.5规定。 

表 12.0.5  饲料消耗指标     

项           目 每千克增重耗料（kg） 

商品肉猪每千克增重消耗饲料 2.4～2.8 

商品肉猪每千克增重全群消耗饲料 3.5～3.7 

 

12.0.6   集约化养猪场生产消耗指标应符合表 12.0.6规定。 

表 12.0.6  集约化养猪场生产消耗指标 

项       目 单    位 消耗指标 

水 每头母猪年需量（m
3
） 70～130 

电 每头母猪年需量（kWh） 120～150 

配合饲料 每头母猪年需量（t）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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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本标准用词说明 

 

A.0.1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A.0.2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有关标准、规范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

符合„„的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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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标准是为适应我国养猪业的发展，并根据我国具体条件而制订。在制订本标准过

程中，对全国的大、中型养猪场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并收集和分析了 20 多个大、中型养

猪场调查表，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同时参考了国外的标准和总结了近年来在实践中

积累的经验，对集约化养猪场建设中的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场址选择与建场条件，工艺与

设备，建筑与建设用地，防疫设施，环境保护等制订了标准，以保证养猪场建设的工程质量， 

使它符合技术先进、经济实用、安全卫生和高效清洁生产的基本要求。 

1.0.2   本建设标准主要是为集约化养猪场建设项目决策时，在技术、经济、管理等方面提

供宏观控制指标，作为评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依据，同时也可为集约化养猪场的工程设 

计提供必要的技术参数。 

1.0.3   目前我国集约化养猪场的种类分为：原种猪场、曾祖代猪场、祖代猪场、父母代猪

场、商品猪场及有特殊要求的猪场（如科研、试验猪场、SPF 级猪场等）。曾祖代猪场和有

特殊要求的养猪场数量极少，且需国家主管部门，根据规划，经论证后统筹安排，故本标准

不列入。祖代猪场建设执行种猪场建设标准。对于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的养猪场，由于机械

化、自动化水平较高，其设备水平和技术经济指标可突破本建设标准规定的水平；对于改（扩）

建的集约化养猪场的建设，由于受既有条件的限制，一时又不能完全达到本建设标准的规定， 

所以本条规定参照执行。 

1.0.4   节约用水、节约能源、节约用地和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确定集约化养猪 

场建设用地、场址选定和工艺设备时必须遵循。 

    对于需要改（扩）建工程项目，要先确定方案，以扩大生产能力、提高生产水平、改善 

环境和提高经济效益为主，尽量利用原有的设施和设备，防止建设内容的随意性。 

1.0.5   无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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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本章无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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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   语  

3.0.1～3.0.3   无需解释。 

3.0.4   从工程措施入手，提高猪群防疫水平的一种猪场布局生产系统。 

3.0.5～3.0.9   无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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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 设 规 模 与 项 目 构 成  

4.0.1   集约化养猪场的建设规模，应从建设地区的资源、投资能力出发，在调查预测社会

需求的基础上，根据建场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及建设单位的技术管理水平、经多方案

经济技术论证而确定。建设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造成供求不平衡，经济效益低下，甚至造 

成经济损失，达不到建场的目的。 

4.0.2   根据对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兰州、沈阳及哈尔滨等地一批具有代表性

的集约化养猪场的调查，集约化养猪场建设规模按年出栏商品猪的数量分为：5000 头、10000

头，一般以万头为一个生产单元。当拟建养猪场规模与本标准所列规模不同时，应由专业人

员进行科学计算，不得按比例简单套用。如果在 30000 头以上，最好分区建设。根据我国的 

具体情况，确定养猪场生产规模按表 4.0.2划分。 

4.0.3   集约化养猪场的建设单项工程很多，本标准将其按功能要求划分，有利于生产管理、

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本条所列项目是一个完整的猪场所需，并非是每个猪场必须新建的项

目，而应根据投资情况和实际需要从所列范围中确定项目。尤其改（扩）建项目应尽量利用 

原有的建筑与设施。 

 

 

 

 

 

 

 

 

 

 

 

 

 



 

 

 

25 

 

5   选 址 与 建 设 条 件  

5.0.1   集约化养猪场场址选择要根据养猪场的生产任务、地方资源、自然环境及社会条件 

等综合因素确定。 

5.0.2   养猪场的饲料、产品及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量大，因此，场址应位于交通方便的地 

区。 

5.0.3   水、电是建场的基本条件。供电不能保证，水质不符合要求和供水不足的地区，不

能建场；场址周围如没有足够的土地面积，养猪场排出大量粪便会污染周围环境，因此本条 

规定场址周围没有足够的土地面积消纳畜禽粪便，不能建场。 

5.0.4   场区的地形和建筑物的布置，要利于通风、排水。地形低洼的场区，易窝风、积水； 

地形复杂的场区，工程投资较大。因此，适宜在地势高燥，地形较平坦之处。 

5.0.5   无需解释。 

5.0.6   集约化养猪场不应建在城区，以防污染城市环境,但其产品主要供应城镇市场,运输

距离不宜过大。本条是在研究我国现有 20 多个集约化养猪场和国外有关资料基础上，确定

集约化养猪场距主要交通干线的间距应不小于 1000m，距居民点 2000m以上，与其他畜牧场、

畜产品加工厂的间距不小于 1500m。本条规定的距离有利于卫生防疫。本规定仅为下限距离， 

其上限距离应根据建场条件而定。 

5.0.7～5.0.8   场区的环境及防疫的好坏是猪场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场址应位

于自然环境较好的屏障区。人流量大、车辆来往频繁的地区，易污染场区环境和传染疫病。

反之，猪场的粪便气味，对周围环境也会造成污染。因此，本条规定禁止在旅游区、污染严

重的地区建场。养猪场要远离城市，在大、中城市郊区建场时，应符合当地的建设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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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 艺 与 设 备  

6.0.1   养猪场工艺设计包括饲养工艺流程、饲养方式、饲养阶段划分、各种环境参数的确

定及设备选型配套等。猪舍和设备共同构成了猪群的生存环境，提出工艺技术方案与设备选

型的基本原则是为了保证猪群能健康生长，把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小。对于不同地区，依

资金能力、劳动力资源、气候条件和猪场的经营方向而定。采用哪一种工艺设计，决定于养

猪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首先是经济条件。在资金、物资、技术力量不足的地区，养猪 

场的规模宁可小一些，猪舍建筑及设备可简易些。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集约化养猪场不能一味追求机械化和自动化，但仍需达到必要的机

械化，甚至自动化水平，故本条提出适度地实施机械化和自动化。 

6.0.2   饲养工艺 

1   本条制订的饲养阶段划分，是我国现行养猪场普遍采用的。 

    2   多点布局有利于防疫，但必须具备一定的场地条件，如果土地面积紧张，在分点布

局时各点不能留有一定的防疫距离，则起不到多点布局的效果，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因此本条提出只有具备条件的养猪场才能采取。 

3   猪舍采用自动饮水，是目前普遍采用的供水方式，饮水器一般选用鸭嘴式。 

4   喂料方式可根据建设项目的生产规模，资金情况，机械化水平等来决定。 

5   干清粪工艺是国内建设养猪场推荐较多的一种清粪方式。 

6.0.3   设备配置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便于清洗消毒和安全卫生；有利于舍内环境控

制和观察、管理猪群。宜采用计算机管理、自动监测，并应配备现代通讯手段。设备选型应

优先选用国内定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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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 筑 与 建 设 用 地  

7.1   总体布局与用地 

7.1.1～7.1.2   合理利用土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必须十分珍惜有限的耕地。在布局时为

了减少占地面积，节约建设投资，可将性能相近的建筑物合并，或采用多层的辅助生产建筑

及管理、生活建筑。 

7.1.3   规划设计养猪场的总体布局时，首先把确定配置的各种建（构）筑物按生产工艺流

程和不同卫生防疫要求进行合理安排分区，安排各区在最佳生产联系的合理位置。 

生产区是卫生防疫控制最严格的区域，主要由各类猪舍组成。有些猪场受各种条件限

制，将水塔、泵房、配电室等公用设施布置在生产区内，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维修操作人员

出入该区必须同饲养员一样严格进行更衣消毒。 

管理及生活服务区是全场人员往来与物资交流最频繁的区域，也是猪场与社会联系的场

所。一般布置在全场的上风向处，与生产区之间应有围墙或绿化带隔离，并留有 50m以上距

离。 

公用配套设施宜布置在生产区与行政管理和生活区之间。变配电室应布置在全场用电负

荷中心，并接近场外供电电源，以便于输电线路的布线和维修人员出入。泵房根据用途可分

为自来水泵房和污水泵房，泵房位置应通风良好，并尽量减少泵房噪音和震动对周围的影响。

锅炉房位置应靠近热负荷中心，为了减少烟尘及有害气体、噪声、灰渣等对环境的污染，应

将其布置在生产区的下风向和靠近场外道路处，以便于煤、渣的运输。 

辅助生产设施如淋浴消毒、饲料库、装猪台等与生产区内外均有联系的设施，宜布置在

管理和生活区内，作为管理、生活区与生产区之间的间隔，其门一侧通向生产区，另一侧通

向管理区。 

隔离区内主要由兽医室、隔离舍、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间及粪便污水处理场组成。该区应

位于生产区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及全场地势最低处。并与生产区之间有围墙与绿化带隔离，

间距应在 50～100m。 

7.1.4   猪舍朝向的选择与猪舍采光、保温和通风等环境效果有关，主要是对太阳光、热和

主导风向的利用。 

7.1.5   集约化养猪场总体布局应从清洁生产入手将生产建筑、辅助生产建筑及管理、生活

建筑按功能分区布置，必须满足卫生防疫要求，同时考虑粪便和污水的处理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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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猪舍的间距应满足防疫、排污和日照要求。按排污要求间距为 2H（H为猪舍檐高）；

按日照要求间距为 1.5～2H；按防疫要求，间距为 3～5H。因此，猪舍间距宜取 3～5H(9 ～

12m)，即可满足上述要求，种猪场可适当加大间距。密闭舍可取下限，开敞舍取上限。 

7.1.7   集约化养猪场场内道路是场区建筑物之间，场内与场外之间联系的纽带。它的主要

功能是为人员流动，饲料、产品及猪场废弃物的运输，提供短捷而方便的路线。根据我国国

情，集约化养猪场的道路建设标准不宜过高，宜采用郊区型，即混凝土路面。本条对场内主

要干道和辅助道路的宽度作了规定。 

7.1.8   本条规定是从猪场防疫角度考虑，设计上将净道与污道分开，以避免交叉污染。 

7.1.9   场区绿化不仅能美化环境，更重要的是能净化空气、降低噪声、调节小气候、改善

生态平衡。在养猪场工程建设中，应结合具体条件和当地有关规定进行绿化，在资金上给予

保证。 

7.1.10   集约化养猪场占地面积与建筑面积指标的确定所含因素较多，本条所列数据是分

析整理国内外猪场设计资料，汇总而成。 

经调查国内几十个不同规模、不同省份、不同气候地理条件的猪场，在场地比较平整的

情况下，本条规定的占地参数是适用的。但对地形比较复杂的山地丘陵场区，可根据实际情

况作适当调整。集约化养猪场占地面积主要由饲养工艺决定，同样生产规模的养猪场，由于

选用的工艺设备不同，喂料、饮水、清粪方法和设备不同，猪舍环境控制水平不同，以及所

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气候条件不同，都直接影响猪场的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另外，猪场占

地面积与地形地势也有很大关系，如场区规则平整则占地较少，不规则、地势高低不平则占

地面积多一些。因此提出了面积控制范围和调整系数。表 7.1.10所列各项除考虑饲养规模、

工艺设备水平、猪品种和饲养密度外，还考虑了以下问题： 

1   种猪场、商品猪场等采用不同工艺及饲养设备的要求； 

2   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和管理、生活区间距取 50m以上； 

3   隔离区与生产区的间距取 50～100m； 

4   猪舍与场区围墙距离取 10～20m； 

5   采用多点布局建设猪场时，可参考表 7.1.10 中所列的各类建筑设施面积指标，在

不同的区域配置相应的辅助生产、公用配套及生活管理设施面积。 

7.2   建筑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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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别悬殊，猪舍的建筑形式应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及气候相适宜，

以达到适用、经济、安全的目的。 

7.2.2   我国目前的猪舍种类和建筑形式多种多样，按建筑结构不同可分为砖木结构、砖混

结构和轻钢结构三大类，各地可根据建材资源和工程造价以及施工技术考虑选用。 

按环境控制程度不同可分为开敞式、有窗式和密闭式三类。由于密闭式猪舍完全靠人工

采光、机械通风和人工供暖来调节舍内小气候环境，对电能的依赖和消耗比较大，对建筑物

的密闭程度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建造投资和运行成本比较大，因此不宜推荐采用密闭式猪舍。

适宜普遍采用的猪舍形式为开敞式和有窗式两种。 

这里的开敞式和有窗式猪舍主要在建筑形式和舍内环境控制方法上有所差别。开敞式猪

舍一侧或两侧墙在温暖季节部分或全部敞开；在寒冷季节开敞部分用双层塑料膜或保温卷帘

遮盖，可形成一定的半封闭状态，用改变保温膜或卷帘开口大小可调节舍内环境，从而增强

调节舍内环境的能力。这种类型的猪舍适用于配种舍、妊娠舍、生长舍和育肥舍。 

有窗式猪舍在两纵墙安装活动门窗，在温暖季节开启门窗可调节舍内小气候环境，寒冷季节

关闭大部分门窗，形成半封闭的舍内环境。这种猪舍比开敞式猪舍调节舍内环境的能力强，

适用于分娩哺乳舍和保育猪舍，因这些猪群对环境温度要求较高。有窗式猪舍便于舍内人工

供暖，可以更好地控制舍内环境以满足仔猪对环境的要求。 

猪舍建筑形式的选择应因地而异，分娩猪舍和保育猪舍即使在南方也需要采暖，故规定

不应采用开敞式建筑。 

国内外已建成的集约化养猪场的猪舍多为单层、单跨、占地面积大。对于土地资源特别

紧张的地区，经过方案比较和技术经济论证，亦可修建多层猪舍和连栋猪舍。 

7.2.3   猪舍内净高 2.6～2.8m。为满足工艺要求和节约投资，规定了猪舍内净高的限值，

上限适于南方炎热地区。 

猪舍净高,坡屋面猪舍是指舍内地坪至天棚、屋面梁及屋架下弦的高度；平屋顶猪舍是

指猪舍地坪至天棚、屋面梁底。 

7.2.4   集约化养猪场的生产、辅助生产和管理、生活建筑均属于丙类建筑，抗震设计应按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进行。 

7.2.5   防火设计应遵守《村镇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39-90）的有关规定，否则，应遵

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例如养猪场的猪舍为单层建筑，按《村镇建筑设计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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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规范》的规定，属于丙类生产，耐火等级为三级；当一栋猪舍的占地面积等于或小于 500m
2

时，即未出现该规范第 1.0.4条所列情况，故其建筑设计应遵守该规范的有关规定，当一栋

猪舍的占地面积大于 500m
2
时，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进行设计。 

7.2.6   猪舍是猪群的生产场所，处于不同生长阶段和不同生理状态的猪群对舍内温度、湿

度、光照、风速、通风量及空气质量、微生物含量等一系列环境因素的要求不同，为尽量给

不同生长阶段的猪群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本条提出建设猪舍时，应执行《中小型集约化养

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GB/T17824.4-1999）标准。 

7.2.7   有窗式猪舍在两侧墙上安装活动门窗，在温暖季节应开启门窗来调节舍内小气候，

寒冷季节应关闭大部分门窗，形成半封闭的舍内环境。这种猪舍比开敞式猪舍调节舍内环境

的能力强，适用于分娩猪舍和保育猪舍，因这些猪群对环境温度条件要求较高。有窗式猪舍

便于舍内人工供暖，以满足仔猪对环境的要求。从节省能源考虑，这类猪舍应做保温屋面。 

7.2.8   每头猪的占栏面积参数是控制的平均指标，考虑了猪群大小，喂料方式，清粪方式，

环境控制等综合因素，本条所列数据是在分析整理汇总国内外资料的同时 ，根据猪栏的形

状合理确定的每头猪占栏面积的参考值。例如分娩母猪的分娩栏一般是 1.8～1.9×2.1～

2.2m，据此确定其占栏面积为 3.8～4.2m
２
，其他也是依据调查大多数生产场采用的占栏面

积计算出的数据。 

7.2.9   多年来已建成的养猪场的生产、辅助生产及管理、生活建筑多为砖混结构或砖木结

构。上述结构可就地取材，方便施工，节省投资，基本上能满足生产的要求。近年来新建的

猪舍，多采用轻钢结构，加高效绝热保温材料组装而成，便于施工安装，造价较低。设计时

可视项目建设地区具体情况确定猪舍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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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 套 工 程  

8.0.1   配套工程是整个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与主体工程相适应，满足生产需要。

采暖、供水应尽量利用当地条件，饲料供应及运输等应争取由专业公司提供；职工住宅、食

堂及福利设施等由所在社区提供，避免小而全，减少配套工程所占投资比例过大。 

8.0.2   猪的饮用水水质，必须符合我国《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规定。这不仅是

为了满足在饲养过程中，猪本身的卫生防疫要求，也是食品的卫生要求。如果利用地面水作

水源，取水点尽可能在上游，必要时对饮用水加以净化和消毒。利用地下水作水源，多为井

水，应注意水井的位置免受地面水的污染。 

8.0.3～8.0.4   集约化养猪场用水量应包括生产、生活用水、消防及绿化用水等。生产用

水指每日每只猪平均用水量，其中包括猪的饮用、猪舍和用具的洗涤等。人的生活用水指平

均每一职工每日所消耗的水。因此，建一个集约化养猪场，必须有可靠的水源。采用的水源

有： 

1   地面水（江、河、湖、塘及水库等）。地面水来源广、水量足，其本身有较好的自

净能力，是较广泛实用的水源。 

2   地下水。它是由降水和地面经过地层渗滤贮积而成的。受污染机会少，水量水质较

稳定，是最理想的水源。一、二类集约化养猪场规模大，用水量多，所以，规定不论采用哪

种供水装置，其水压水量均应保证供水要求。 

3   蓄水构筑物。它的容积是根据下式计算确定的： 

W=W1+W2   （m
3
） 

其中 W1 --消防贮量（m
3
），为 2小时消防用水量 

W2  --调节容量，为 10%全场总用水量。 

全场总用水量系指猪舍用水、职工生产、生活用水、淋浴消毒用水和 5%未预见水量的

总和。 

养猪场一般远离市区，消防车在短时间内不能到达，因此消防用水贮量按 2小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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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规模为年出栏 1 万头商品猪场为例，用水量计算如下： 

1） 猪舍用水量 

猪舍用水量标准（包括饮用水和冲地用水）,每头猪 240L/d(以基础母猪计)； 

日用水量：Q1=240×600=144000L/d=144m
3
/d； 

2） 职工生活用水 

定员 40人，用水量标准,每班每人 25L 

日用水量每班为 Q2=25×40=1000L；一个班用水为 1.0m
3
/d； 

3） 职工消毒淋浴用水 

用水量标准，每人每次 60L（一日一次） 

定员 40人，则每日用水为 Q3=60×40=2400L；一日用水为 2.4m
3
； 

最高用水量： 

Q= Q1+ Q2+Q3 

=144+1.0+2.4 

=147.4m
3
/d 

考虑 5%未预见水量，则全场用水量为： 

Q=147.4×1.05=155m
3
/d 

4   蓄水构筑物计算 

W1=（10×3600/1000）×2=72m
3
 

W2=Q×10%=155×10%=15.5m
3 

W= W1+ W2=72+15.5=87.5m
3
 

故应选用 100m
3
蓄水构筑物。 

8.0.5   养猪场建设必须考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生产和生活污水采用暗管排放，可防止对

环境的污染，同时还可以避免泥沙冲入沟道造成淤积形成的污染源。养猪场的雨水采用明沟

排放，可节省建设投资。 

8.0.6   无需解释。 

8.0.7   分娩哺乳舍和培育猪舍的供暖设施，可采用热风炉、锅炉等，同时分娩舍还需设置

局部供暖设施。 

生活区供暖采用锅炉供暖，可不设置备用锅炉。因在我国没有需要全年供暖的地区，

一般在非采暖期进行系统维修，即可确保采暖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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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猪舍一般采用自然通风，但有些地区，在炎热夏季若只采用自然通风难以满足舍内

温度要求，或舍内有害气体浓度过高，为此应采用机械通风，以保证舍内环境。 

8.0.9   在炎热地区，猪舍可设置淋浴降温设施。 

8.0.10  根据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95）中第 2.0.1条负荷分级规定，

集约化养猪场属于二级负荷。由于养猪场一般建设在郊区，这些地区大部分为农业用电，保

证不了猪场的正常用电，因此二级负荷的万头以上养猪场应设自备电源。 

自备电源容量一般应按全场总负荷的 1/3～1/4 考虑，主要保证场内生产的核心用电，如密

闭猪舍、水塔、水泵房、锅炉房等处，否则会造成巨大损失。自备电源宜采用柴油发电机组，

因其启动快，稳定可靠，维修方便，操作简便。 

8.0.11  人工照明是用灯光照明，为猪舍提供一定时间和强度的光照。密闭猪舍全部是人工

照明，非密闭猪舍，当自然照明时间不足时，可以人工照明补充。照明灯以选择节能灯为宜。 

8.0.12  养猪场供电电压采用 10kV或 380/220V，主要根据当地供电条件和猪场的负荷而定，

如果养猪场附近有 380/220V 低压供电线路，且容量和电压水平均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

380/220V直接供电，以节约基建投资。如果养猪场的负荷较大，没有 380/220V 电源或虽有

380/220V电源但满足不了电容量和电压水平时，可采用10kV供电，并在养猪场内设10/0.4kV

变配电所。 

8.0.13～8.0.14   无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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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 疫 设 施  

9.0.1   根据大量调查资料表明，养猪场的防疫应从功能分区，场区绿化和防疫设施等方面

考虑，加强整体防疫体系是新建集约化养猪场的重要防疫措施。 

9.0.2  生产区的入口处是进行消毒的主要关口，凡进入生产区的一切人员、车辆与物料必

须进行严格消毒，以达到无疫病安全生产的目的，为此必须设置淋浴消毒室，以加强防疫。 

集约化养猪场必须用围墙做屏障形成独立的生产区，猪舍与围墙也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达

到防疫要求，考虑节约用地，此距离定为 10～20m。 

9.0.3～9.0.4   集约化养猪场要尽量杜绝污染源对猪群的危害，因此，将装猪台和饲料库

布置在猪场入口处，避免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生产区内。 

9.0.5   污水及粪便处理区、病猪焚烧设施等均应设在生产区下风向，并加设隔离设施，这

对环境保护和卫生防疫都非常重要。在项目总体规划时应将污染区的占地面积和与生产区的

间距考虑进去。 

9.0.6   集约化养猪场内的清洁道与污染道分开，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 

9.0.7   规定此条的目的是防止鸟类和鼠类进入猪舍。 

9.0.8   为了确保猪场防疫，猪场须配置防疫设备，如各舍配备清洗消毒设备，淋浴消毒间

配备相应的消毒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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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环 境 保 护  

10.0.1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农药、化肥残留物，猪场生产

中产生的粪尿（水）废弃物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由此对人、畜健康，自然环境等造成各种

危害。所以，集约化养猪场的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既要防止猪场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又要避

免周围环境对猪场的危害，以保证猪群健康和顺利进行安全生产。场区绿化不仅可以美化环

境,净化空气，还可起到较好的隔离屏障作用。 

10.0.2   集约化养猪场的污水和粪便直接排放，会造成周围环境的严重污染，必须经严格 

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养猪场的粪污排放应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为达到排放标准，在建设过程中，资金应给予保证。 

10.0.3   环境监测一方面是指建场前对所选场址的空气质量、水质、土壤等环境参数进行

检测，必须在符合建场条件下方可建场。另一方面是指项目投产后进行环境参数监测，对不

符合要求的环境因素，提出改善措施。 

10.0.4～10.0.8   集约化养猪场应很好执行国家有关职业安全卫生的规定，以保证安全生

产，消除不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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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劳 动 定 员  

11.0.1   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与经营管理系统，以效率与效益为核心，

精简机构，实行科学化管理。 

11.0.2～11.0.3   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本标准对管理技术人员和饲养员的素质，

提出要求。 

11.0.4   确定劳动定额和劳动定员是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也是规划设计生活管理及辅助

用房和公用工程设施的依据。劳动定额受地区气候、管理水平、人员素质及设备机械化程度

等多因素的制约，本标准规定的定员指标是根据有关资料和实际经验，参照《集约化养猪场

投资估算指标》确定的。条件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应尽量减少劳动定额。 

11.0.5   表 11.0.5 所示的劳动定员比目前集约化养猪场的劳动定员减少了 15%～20%，是

因现有养猪场的劳动定员偏高，产值低。减少劳动定员的目的是体现本标准的先进性。集约

化养猪场设备较先进、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可取表中的下限，反之取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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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主 要 技 术 经 济 指 标  

12.0.1   本条体现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和贯彻国家有关技术经济政策，力求养猪

场建设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12.0.2   表 12.0.2估算指标及各专业投资占工程总投资的比例，是参照 1989 年北京农业

工程大学农业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所编制的“全国集约化养猪场建设投资估算指标”，并总结

我们设计过的大、中型养猪场的综合概算指标，以及对全国 20 多个大、中、小型养猪场的

实地调查与函调统计结果编制的。 

按功能分区，各区设施投资占工程中投资的比例，均有一定幅度。如果工艺较复杂、设

备水平较高，其生产设施投资可取上限，反之，取下限；有窗舍的土建投资可取上限，开敞

舍可取下限；南方地区由于不采暖，其投资可取下限；本条不包括供电配电贴费、三通一平

费、生产职工培训费、水资源费，这些费用视各类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此外引种费、征地

租地费也视各类项目具体情况而定。 

其他费用包括： 

1   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费； 

2   勘察设计费（含地质勘测、地形测量）； 

3   工程设计费（含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 

4   标底编制及招标代理费； 

5   工程监理费； 

6   工具器具家具费； 

7   建设单位管理费； 

8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咨询服务费 

12.0.3   集约化养猪场建设工期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条主要是根据不同规模、不同种类和

近年来我国集约化养猪场建设实际情况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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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   表 12.0.4估算指标编制参照资料同 12.0.2。 

12.0.5～12.0.6   水、电、饲料消耗量的指标是调查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种类和不同规模

养猪场的实际耗用量和参考国外有关标准制订的。 

 


